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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归属结果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归属股票数量：1,703,987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1,082,001股，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621,986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相关业务规定，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2日

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完成了2023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一）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3年1月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

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

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

查意见。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3年1月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

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周余俊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3年1月5日至2023年1月14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

的任何异议。2023年1月16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3年1月30日，公司召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

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3年1月31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

限制性股票、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5、2023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

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3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与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事项进行核实并

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3年9月27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及

《关于向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前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8、2024年4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

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及《关于作废部分未授予及已授

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

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9、2024年5月22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

确认书》，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

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10、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和《关

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人员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监事会对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人员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

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11、2024年11月7日，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

记确认书》，公司已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人员第一个归

属期的股份登记工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次预留授予

部分人员第一个归属期归属结果的公告》。

12、2025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关于作废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

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



二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1、2024年5月6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查

<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

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公司于2024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2024年5月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

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的公告》，根据公司其他

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何艳女士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

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5月1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在

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

何异议。2024年5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

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

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4、2024年5月22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

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并于2024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5、2024年6月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等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6、2024年9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与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次，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预留

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7、2024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议案》。

8、2025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第二次授予预留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第二次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

9、2025年6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及数量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

的议案》《关于作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未授予及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

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归属数量

1、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股票

数量（调整后）

可归属数量

（调整后）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限制

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首次授予归属情况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XINER WU 副总裁 135,997 40,799 30.00%

2、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1 杨汉民 核心技术人员 67,998 20,399 30.00%

2 李 宁 核心技术人员 48,959 11,750 24.00%

3 陆庆忠 核心技术人员 46,239 13,872 30.00%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共153人）
3,130,623 842,426 26.91%

小计 3,429,816 929,246 27.09%

二、预留授予归属情况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共33人）
293,752 76,542 26.06%

三、第二次预留授予归属情况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共21人）
285,592 76,213 26.69%

合计 4,009,160 1,082,001 26.99%

注：

1、首次授予及预留授予调整后的数量是指根据2022年年度、2023年年度、2024年半年度和年度

权益分派完成后进行调整的授予数量。

2、第二次预留授予调整后的数量是指根据2023年年度、2024年半年度年度权益分派完成后进行

调整的授予数量。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已获授限制性股

票数量

（调整后）

可归属数量（调

整后）

可归属数量占已获授的

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例

一、首次授予归属情况

1、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何洪 董事长、总裁 971,400 155,424 16.00%

2 刘国柱
董事、执行副总

裁、财务总监
485,700 77,712 16.00%

3 饶 翔 执行副总裁 485,700 77,712 16.00%

4 XINER WU 副总裁 291,420 46,627 16.00%

5 刘昌斌 副总裁 291,420 46,627 16.00%

小计 2,525,640 404,102 16.00%



2、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1 杨汉民 核心技术人员 194,280 31,085 16.00%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共6人）
971,400 130,557 13.44%

二、预留授予归属情况

董事会认为应当激励的其他核心人员

（共2人）
390,566 56,242 14.40%

合计 4,081,886 621,986 15.24%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1、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209人。

2、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4人。

由于有7名激励对象同时参与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剔除该重复部分后，本次2023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归属的激励对象人

数共为216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1、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售规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具

体内容如下：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



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

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

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3）在本次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

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

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相关规定。

2、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归属的股票来源为公司从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故公司

的股本总数不会发生变化，不涉及证券类别变更。本次归属未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5年6月13日出具了《验资报告》

（苏公W[2025]B023号），对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

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的激励对象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2025年6月12日止，公司

已收到216名激励对象（其中7人在2023年限制性股权激励计划和2024年限制性股权激励

计划中均有归属）以货币资金缴纳的限制性股票认购资金13,325,178.34元（其中2023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8,461,247.82元、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4,863,930.52元），共

行权1,703,987.00股（其中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1,082,001.00股、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621,986.00股），每股价格为人民币7.82元。因本次限制性股票行权股票来源

为贵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股票，故贵公司股本总额不变，减少库存股（无限售

条件的流通股）1,703,987.00股。

2025年7月2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及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

记手续已完成。

特此公告。

苏州新锐合金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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